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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介紹

1.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24條之1
2.運動賽事或活動票券違規案件檢舉處理及獎勵辦法
3.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二項裁罰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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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20056&flno=24-1
https://gazette2.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30038/ch05/type1/gov40/num27/Eg.htm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147716&log=detailLog


法規介紹(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24條之1)

I政府應致力於保障民眾觀賞運動賽事或活動之權益，確保運動賽事
或活動票券正常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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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介紹(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24條之1)

II將公開販售之運動賽事或活動票券，以超過票面金額或將該運動賽
事或活動無票面金額票券定價販售者，按票券張數，由主管機關處
每張票面金額或無票面金額票券區域對照所應販售票面金額之十倍
至五十倍罰鍰。將全面或部分免費入場之運動賽事或活動免費票券
定價販售者，按票券張數，由主管機關處每張票券新臺幣一萬八千
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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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介紹(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24條之1)

III以虛偽資料或其他不正方式，利用電腦或其他相關設備購買運動
賽事或活動票券，取得訂票或取票憑證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IV主管機關為調查或取締前二項違規事實，得洽請警察機關派員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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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介紹(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24條之1)

V主管機關對於檢舉查獲第二項、第三項規定之行為，除應對檢舉
人身分資料嚴守秘密外，並得酌予獎勵。對於檢舉人身分資料之保
密，於訴訟程序，亦同。

VI前項主管機關受理檢舉案件之管轄、處理期間、保密、檢舉人獎
勵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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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介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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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介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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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公開販售之運動賽事或活動票券，以超過票面金額或將該運動
賽事或活動無票面金額票券定價販售者，按票券張數，由主管機
關處每張票面金額或無票面金額票券區域對照所應販售票面金額
之十倍至五十倍罰鍰。（運產條例§24-1II前段）

• 例如：各種售票的職業運動（職籃、職棒等…）；公關票定價出
售，而超過對應區域售價者亦屬之

• 注意：
此處查處時宜參酌附帶決議之意旨，「將運動賽事或活動票券加計收取行為
人自主辦單位取得運動賽事或活動票券而實際支出之合理手續費或郵寄費等
費用，非屬本條例規範之加價販售裁罰樣態。

處罰行為態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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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行為態樣2

• 將全面或部分免費入場之運動賽事或活動免費票券定價販售者，
按票券張數，由主管機關處每張票券新臺幣一萬八千元以下罰鍰。
（運產條例§24-1II後段）

• 例如：HBL高中籃球聯賽總決賽
• 注意：
此處查處時宜參酌附帶決議之意旨，「將運動賽事或活動票券加計收取行為
人自主辦單位取得運動賽事或活動票券而實際支出之合理手續費或郵寄費等
費用，非屬本條例規範之加價販售裁罰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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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行為態樣2

• 以虛偽資料或其他不正方式，利用電腦或其他相關設備購買運動
賽事或活動票券，取得訂票或取票憑證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運產條例§24-1III）

• 例如：利用掃票機器人、隨機身分證號產生器、大量登錄假帳號
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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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流程3

• 檢舉方式及受理機關：
• 基於提供便民服務之考量，並為有效且快速受理檢舉案
件，檢舉人得以書面、言詞、電子郵件或其他方式逕向
地方主管機關為之（運動賽事或活動票券違規案件檢舉
處理及獎勵辦法§3參照）

• 考量民眾檢舉時，可能有判別運動賽事或活動舉辦地所
轄地方主管機關不易之情形，爰本署亦設置線上檢舉專
區，並視檢舉運動賽事或活動之舉辦地，分案予所轄地
方主管機關賡續查處及發放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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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流程3

民眾上網填寫資料並檢具檢舉事證

案件移送地方主管機關查處

地方主管機關裁處或移送檢察機關

地方主管機關發放獎金予檢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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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流程3

• 民眾上網填寫資料並檢具事證
• 檢舉人須提供真實姓名或足資證明身分之文件，
否則不予核發獎金（運動賽事或活動票券違規案
件檢舉處理及獎勵辦法§7）

13



檢舉流程3

• 檢舉違規販售者需提供：
• 檢舉人姓名、地址及聯絡方式。

• 疑似違規販售的網站、電商平臺、社群網站、通訊軟體
之社團名稱或實體地點，及其相關佐證資料。

• 運動賽事或活動名稱、舉辦時間、舉辦場館、位置區域
名稱、座位號碼（入場序號、票券編號或票券流水號）、
票面金額、被檢舉人販售價格，或其他足資識別票券之
相關資訊。

• （運動賽事或活動票券違規案件檢舉處理及獎勵辦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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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流程3

• 檢舉以虛偽資料或其他不正方式，利用電腦或其他
相關設備者需提供：
• 檢舉人姓名、地址及聯絡方式。
• 運動賽事或活動名稱、舉辦時間、舉辦場館。
• 售票公司或商號名稱。
• 售票系統疑似遭行為人以虛偽資料或其他不正方式購買運
動賽事或活動票券之操作歷程紀錄（LOG）或相關事證。

• 注意:行為人依運產條例§24-1III所定方式取得票券，當檢舉人為售票系
統業者時，如前揭行為人取得票券係因售票系統之資訊安全維護缺失
所致，雖不影響檢舉獎金之核發，但售票系統業者仍負有完備售票系
統資訊安全之責，併予敘明(運動賽事或活動票券違規案件檢舉處理及
獎勵辦法§10說明三)。

• （運動賽事或活動票券違規案件檢舉處理及獎勵辦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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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流程3

• 移送地方主管機關：
• 由舉辦地管轄

• 有多處時，由舉辦在先之舉辦地管轄，例如：

一、同一票券可通行數場次者

二、行為人於一則貼文中，分別販售1/1於A市；1/2於B

市；1/3於C市之三張票券，則皆由A市管轄

• （運動賽事或活動票券違規案件檢舉處理及獎勵辦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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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流程3

• 獎金之核發：
• 檢舉運產條例§24-1II之案件
• 按裁處罰鍰百分之二十核發獎金，最高以新臺幣十萬元為
限。

• 案例:可詳參簡報p22

• 檢舉運產條例§24-1III之案件
• 一律核發新臺幣十萬元。

• （運動賽事或活動票券違規案件檢舉處理及獎勵辦法§1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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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流程3

！！注意！！
• 不核發獎金之情形：
• 檢舉前已在網路、報章雜誌、廣播電視、其他媒體或公
共場所公開，或已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其他
相關機關調查、處理之案件。

• 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已經發現之案件。

• （運動賽事或活動票券違規案件檢舉處理及獎勵辦法§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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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罰基準4

將公開販售之運動賽事或活動票券，以超過票面金額或將該
運動賽事或活動無票面金額票券定價販售者之裁罰基準

販售金額超過
票面金額或定
價

未達2倍
2倍以上
未達3倍

3倍以上
未達4倍

4倍以上
未達5倍

5倍以上

每張按票面金
額/區域對照所
應販售票面金
額裁罰倍數

10 20 30 40 50

第二次違反者，上表罰鍰倍數乘以二倍，最高至五十倍。
第三次以上違反者，上表裁罰倍數乘以五倍，最高至五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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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罰基準4

將全面或部分免費入場之運動賽事或活動免費票券定價販售者之裁
罰基準

裁量基準
(單位：新臺幣) 

未達3,600 3,600~7,199 7,200~10,799 10,800~14,399 14,400以上

每張票券
應裁罰金額

3,600 7,200 10,800 14,400 18,000

第二次違反者，上表每張票券應裁罰金額乘以二倍，最高至18,000 元。
第三次以上違反者，上表每張票券應裁罰金額乘以五倍，最高至 1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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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罰基準4

！！注意！！
第二次違反之判斷：以是否為同一票號之票券為判斷標準

“第二點附表所定第二次以後違反者，指違反本條例第二十四
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販售運動賽事或活動票券，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裁罰後，同一行為人再被任一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查獲違規販售，且該票號之票券未經裁罰者。”

案例:可詳參簡報p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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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及問答

金額之計算：

《舉例1》小明於臉書刊登以1,000元出售原價
600元的運動賽事票券，被小華發現並檢舉，
遭主管機關裁罰6,000元（依照裁罰基準對應
的裁處倍數，亦即600乘以10倍），小華會獲
得1,200元的檢舉獎金（亦即6,000乘以2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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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及問答

金額之計算：

《舉例2》小明於臉書刊登以1,000元出售免費
索票入場的運動賽事票券，被小華發現並檢舉，
遭主管機關裁罰3,600元，小華會獲得720元
的檢舉獎金（亦即3,600乘以2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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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及問答

第二次之判斷：

《舉例1》不同種賽事間：
小明在2/3違規出售一張籃球賽的票券，經檢舉被主管
機關處罰後，在3/1又違規出售一張棒球賽的票券同樣
也被檢舉，此時3/1的行為屬於第二次違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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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及問答

第二次之判斷：

《舉例2》同一種賽事不同場次間：
小明在5/1違規出售一張5/5所舉辦的職棒例行賽票券，
經檢舉被主管機關處罰後，在6/1又違規出售一張6/3
所舉辦的職棒例行賽票券同樣也被檢舉，此時6/3的行
為屬於第二次違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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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及問答

第二次之判斷：

《舉例3》同一場賽事不同票券間：
小明在5/1違規出售一張5/15所舉辦的職棒例行賽西
下C區12排5號座位票券，經檢舉被主管機關處罰後，
在5/10又違規出售一張5/15所舉辦的職棒例行賽西下
C區12排6號座位票券同樣也被檢舉，此時5/10的行為
屬於第二次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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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恭請指教


